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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开早餐店 各街道办事处

个人 全 区

20 5

个体工商

户注册登

记

行政许可

珞南街办事处：洪山

区珞狮路200号，

027-87399113；
关山街办事处：武汉

市洪山区珞瑜路870
号，027-87771092；
狮子山办事处：洪山

区狮子山街张吴村

华中师范大学教师

还建住宅小区A2、A4
栋裙房1-2层1室，

027-87286713；
梨园街办事处：洪山

区欢乐大道269号梨

园街办事服务政务

中心，027-86816741
；

青菱街办事处：洪山

区青菱都市工业园

青菱河路18号青菱

大厦，027-88992597
；

卓刀泉街办事处：洪

山区卓刀泉街道办

事处 南湖北路126
号，027-87189552；
和平街办事处：洪山

区工业路与随州街

十字路新政务中心1
楼，027-86869712；
洪山街办事处：洪山

区书城路维佳创意

大厦8楼，

027-87671485；
张家湾街办事处：洪
山区百幸路7号街道
办事处附楼101，
027-88228101；

《个体工

商户条

例》第三

条

1.申请人必须是有经营

能力的公民;

2.有必要的生产经营设

施和场地。

2

小餐饮经

营许可证

核发
行政许可

1. 《湖北省

小餐 饮经

营许可管理

办法(试

行)》第二

条;

2. 《湖北省

食品 安全

条例》第八

十五条;

3. 《省市场

监管 局关

于在小餐饮

经营许可中

全面 推行

告知承诺

制 的 通

知 》

4. 《武汉市

小餐 饮经

1.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

且经营面积不超过80m²

, 保持经营场所环境卫生

整洁，与污染源保持25m

以上的距;2.食品经营场

所设在室内，食品处理区

与就餐场 所、卫生间有

效隔离，制作冷荤凉菜应

当设置专用操作间;3.食

品处理区各功能区布局合

理，粗加工、烹饪、餐用具

清洗消毒、食品原 辅材

料贮存等场所分区明确，

防止食品在存放、 操作

中产生交叉污染;4.具有

与加工经营食品 相适

应的冷冻冷藏、排烟、防

尘、防鼠、防虫害以及收

集废水和废弃物的设备设

施;5.加工操作场所设置

专 用清洗设施，其数量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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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许可审查

细则(试

行)》 第

二 条 。

者 容量应与加工食品的

品种、数量相适应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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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具有保证食品安全的管

理制度;7.禁止经营裱花

类糕点、 生食类水产品、

自制生鲜乳饮品以及国家

和省规定禁止经营的其他

食品；8.许可事项直接关系

他人重大利益的，不适用

告知承 诺制。

申
请
材
料

(一)共性材料

1 申请人签署的“我要开早餐店”申请表

(二)办理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申请材料

2

经营者身份证件复印件。

◆申请登记为家庭经营的，提交居民户口簿或者结婚证复印件，同时

提交参加经营的家庭成员身份证件复印件。

◆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经营者提交当地永久性居民身份

证、特别行政区护照或者内地公安部门颁发的港澳居民居住证、内地

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往来内地通行证复印件。

◆台湾地区经营者提交大陆公安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居住证、大陆出

入境管理部门颁发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复印件。台湾农民提交

农民身份有关证明，包括加入台湾农业组织证明或台湾农民健康保险

证明或台湾农民老年津贴证明等。

3 经营场所使用相关文件。(登记申报承诺书)

(三)办理小餐饮经营许可证核发申请材料

4
餐饮服务经营场所和设备布局、加工流程、卫生与安全设施等示意

图(原件，A4纸，一式一份)

5
申请通过网络经营的，还需提供符合配送要求的设施设备等有关资

料复印件(复印件，A4纸，一式一份)

口核验

1 身份证

跑动次数 0 无

办理程序 申请受理→审查决定→送达归档

是否收费 否 无

收费依据 无

特别程序 无

结果名称 《营业执照》、《小餐饮经营许可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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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称

住 所
省(市) 县(市) _乡(镇/街道)__________________村(路/社区)

号

经营场所
省(市) ______县(市) __________乡(镇/街道) __________村(路/社区)

号

负责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

经营面积
m²

从业人数
(人)

主体业态

及 经营项

目

餐饮服务经营者(□含网络经营):小吃店(不含冷荤凉菜、裱花类糕点、生食类水产品

、 自制生鲜乳饮品)。

本单位(本人)承诺：申报内容和所附资料真实、合法，复印件与原件一致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我单

位 (本人)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。

申请人：(签字)

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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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申报承诺书
〔本表适用于设立及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变更时填写〕

市场主体名称

（经营者姓名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（仅变更时填写）

住所

（经营场所）

□线下经营或

线上线下经营

市 区 街道（乡/镇） 路（村/社区）

号 （填写房屋名称、房号、工位号等）

□个体工商户

仅线上经营

房屋性质 □非住宅 □住宅 面积 ㎡

房屋权属 □自有 □租赁 □其他

产权人姓名

（名称）

产权人

联系电话

本申请人已知晓《武汉市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现就住所（经

营场所）登记作如下承诺：

1.申请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信息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愿意承担因隐瞒真实情况、申报虚假

信息、作出虚假承诺造成的法律后果和经济损失；

2.申报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已取得合法使用权，不属于非（违）法建筑、纳入政府征收范围内

的建筑、自建房以及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禁止用于经营活动的其他建筑；

3.在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从事经营活动，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管理公约，不扰乱

市场经济秩序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，不超出登记的经营范围；

4.以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登记的个体工商户，承诺仅通过互联网开展经营活动，且不擅

自改变其住宅房屋用途用于从事线下生产经营活动；

5.申报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法定用途属于住宅的，已知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二百七

十九条等相关规定，并已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，且做到安全、环保、不扰民，不影响居

民生活环境和小区治安管理。

申请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1.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申请设立登记时，由拟定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

签字或盖章；变更登记时，由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加盖公章。

2.个体工商户申请设立登记、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时，由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本人签字。

3.拟申报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属于工位号时，须将地址填写到分割后的工位号。

4.个体工商户仅在线上经营的，以网址（电子商务平台）作为经营场所申请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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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化小餐饮经营许可改革，缩短许可时限，提高许可效率， 我

局决定在小餐饮经营许可工作中推行告知承诺制，现就有关内 容

告知如下：

一、告知承诺制涵义

告知承诺制指申请人提出许可申请时，审批部门一次性告知

其许可条件和需要提交材料，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

齐 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且书面承诺提交材料与实际情况一致的，

审 批部门可以当场作出书面行政许可决定的方式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对申请小餐饮经营许可证新办、变更、延续、补发、注销的， 全

面推行告知承诺制。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，不适 用

告知承诺制。按照《湖北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八十五条规定， 小

餐饮的规模标准由市(州)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具体

确定。

三、许可依据

《行政许可法》《食品安全法》《湖北省食品安全条例》《湖

北省小餐饮经营许可管理办法(试行)》。

四、受理条件及申请材料见《“我要开早餐店”办事指南》。

五、违反承诺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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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申请人慎重做出承诺，对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认真查证

经营条件。如存在隐瞒、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小餐饮经营许可 的

，依照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八条“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 情

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，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 不

予行政许可，并给予警告;行政许可申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 全

、人身健康、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，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 申

请该行政许可”及第七十九条“被许可人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 当

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;取得 的

行政许可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、人身健康、生命财产安全事 项

的，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;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”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。

告 知单位(盖章): 申请人(签字和手
印):

年 月 日

注 ：本告知书一式二份，审批部门和申请人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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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已全面阅读《小餐饮经营许可告知书》及《“我要开 早

餐店”办事指南》的内容，现作出以下承诺：

一、已认真学习小餐饮经营许可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

要求，对从事小餐饮经营应当履行的食品安全法律义务和主体 责

任，已经全面知晓和理解，并承诺在经营过程中认真落实;

二、已知晓并理解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;

三、所提交材料实质内容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;

四、未达到法定条件前，不从事相关经营活动;

五、主动在经营场所公开《小餐饮经营许可告知书》和《小 餐

饮经营许可承诺书》,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。

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表示，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

承诺，自愿承担因未履行承诺而造成的影响、损失和产生的法律

后 果 。

申请人 (签字和手印 ):

注 ：本承诺书一式二份，审批部门和申请人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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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

一事联办窗口

小餐饮经营许可证

办结

营业执照


